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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 

 
 

沪建建管〔2021〕520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关于建立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函询 

制度及风险警示制度的通知 
 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特定地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监管，切实推动

招标人建立健全内部防控机制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，确保建设

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规范透明、公正合法，现对本市建设工程招

标投标活动异常情况建立函询制度和风险警示制度，有关要求

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市、

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部门（以下简称招投标监管部门）可以

书面函询招标人： 

（一）按照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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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提交“三重一大”等集体决策书面材料，或集体决策书面材

料明显不规范的； 

（二）招标文件否决投标条款设置明显不合理,或者未对

合同主要条款作出规定的； 

（三）因招标文件条款设置明显不合理而被责令暂停招

标投标活动并导致重新招标的； 

（四）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招标人代表在评标过程中

存在严重不当行为或履职水平明显不足的； 

（五）经查实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，以他人名义投标

等投标人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六）经查实存在招标代理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

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，与投标人串通等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七）招投标监管部门收到招标投标活动举报，认为有必

要函询的； 

（八）招投标监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函询的其他情形。 

招投标监管部门书面函询招标人，必要时可以责令暂停招

标投标活动；依法依规采取其他管理措施、查处违法行为的从

其规定。 

二、招标人收到函询单后应当进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核查。

经核查，函询事项可能影响招标投标活动公正的，应当及时采

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。招标人对函询内容的核查、响应，不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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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招投标活动的正常进行。 

三、招标人应当在收到函询单后 20 日内向招投标监管部

门书面复函函询事项核查以及采取纠正措施的情况，复函应当

加盖单位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。复函说明招标人存在的问

题，且构成违法行为的，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；违法行为轻

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 

对第一条中第（四）至第（七）项事项复函说明的核查情

况，应当包括对是否存在招标人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

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等，如不存在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等违法情

形的，招标人应当作出书面承诺。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招投标监

管部门一旦查实相应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从严从重予以处理。 

四、招投标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将收到的函询复函结果上报

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。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有必

要的，应当抄送相应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国有资产监管部门。 

市招投标监管部门函询区属国有企业的复函情况应当抄

送相应区招投标监管部门；区招投标监管部门函询市属国有企

业或者非本辖区管辖的其他区属国有企业的复函情况，应当及

时抄送市招投标监管部门或者相应区招投标监管部门。 

五、市、区招投标监管部门应当定期梳理建设工程招标投

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。招标人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当向相应行

业主管部门或者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发出建设工程承发包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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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函，并抄送相关纪检监察机构： 

（一）二次及以上收到招标投标活动异常函询，且复函明

显不当的； 

（二）招标投标活动被异议、投诉、举报二次及以上的； 

（三）发生串通投标，以他人名义投标的； 

（四）招标投标智慧监管系统发现异常情况二次及以上

的； 

（五）其他有必要进行警示的风险情形。 

六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附件:1.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异常函询单（格式） 

          2.建设工程承发包风险警示函（格式） 

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3 日 

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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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异常函询单 
（格式） 

       （招标人）      ： 

你单位招标（发包）的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   

（ 报建编号及标段号 ），存在以下情形，现予书面函询。  
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3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请你单位收到本函询单后进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核查。经

核查函询事项可能影响招标投标活动公正的，应当及时采取补救

措施予以纠正，必要时可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 

请于      年   月   日，将核查情况、纠正措施等复函

我单位，复函需加盖单位公章且经法定代表人签字。复函说明你

单位存在的问题，构成违法行为的，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；违

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 

对上述第    项事项复函说明的核查情况，应当包括对你

单位是否存在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

料、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等作出的承诺。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查实的

相应违法行为从严从重处理。 

联系人: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函询单位名称、盖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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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建设工程承发包风险警示函 
（格式） 

 

（行业主管部门/国有资产监管部门）： 

近期，发现在本市    （行业名称）       建设工程承发

包活动中存在以下情形，现予风险警示。 

1．（项目名称）：（风险情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2．（项目名称）：（风险情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3．（项目名称）：（风险情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请你单位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、切实强化内部

风险防控，共同营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、法治化建筑市场

环境。 

 

联系人: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名称、盖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

 

 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1年8月18日印发 


